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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亚硝酸盐检测方法按照 GBΠT 5009133 方法执行。

2 　脲酶指标　脲酶是大豆植物体中的一种水解酶 ,它具有能将尿素水解为游离氨的生理活性 ,但这一活性

因受热而消失。由于脲酶较大豆中的“抗营养素因子”如植物血凝素、胰蛋白酶抑制剂等耐热 ,所以 ,脲酶的

游离氨水解活性一旦受热消失则就意味着大豆中的其它“抗营养素因子”业已被热加工作用破坏 ,也因此 ,

“脲酶定性”指标被列入控制大豆“抗营养素因子”的食品标准中。GB 10767 规定的脲酶活性检测方法 GB

5431132 的基本原理是利用脲酶水解尿素后产生的游离氨与钠氏试剂出现呈色反应 ,但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存

在着其他可以与钠氏试剂起呈色反应的成分 ,如尼克酰胺等 ,容易发生假阳性结果。所以 ,此方法不适用于

婴幼儿食品中的脲酶定性检测 ,但可以用于原料用大豆的制品的检测。

因此 ,建议对 GB 10767 作如下修改 :取消BG 10767 表 4 中有关脲酶定性的指标 ,在 411 原料要求项下增

加 :原料用大豆制品的脲酶定性应为阴性。

3 　黄曲霉毒素 B1 和 M1 　目前婴幼儿食品国家标准中黄曲霉毒素的限量指标设定为“不得检出”,规定的检

测方法是 GB/ T 5009124 ,该方法的检测限是 50μg/ kg。但是现在的仪器法检测精度不断提高 ,目前对黄曲霉

毒素的检测已达到 ppt (10 - 10～12 )级。所以 ,以原方法检测限 5μg/ kg 作为“不得检出”的检出水平已不适用。

所以 ,应参考基础标准明确规定黄曲霉毒素限量指标值。另外 , GB 10767 对黄曲霉毒素 B1 和 M1 限量指标

所适用的产品类型表述不准确 ,也建议做出相应修改。

因此 ,建议对 GB 10767 作如下修改。

311 　在 GB 10767 表 4 中有关黄曲霉毒素M1 、B1 的规定表述如下 :黄曲霉毒素M1 ≤015μgΠkg ;黄曲霉毒素B1

≤5μgΠkg。并作以下脚注 : (1) 黄曲霉毒素 M1 限量适用于牛乳 (或羊乳)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的婴幼儿

食品。(2) 黄曲霉毒素 B1 限量适用于以谷物、豆类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的婴幼儿食品。(3) 黄曲霉毒

素 M1 和黄曲霉毒素 B1 限量同时适用于以牛乳 (或羊乳) 、谷物、豆类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的婴幼儿食

品。

312 　卫生检验中黄曲霉毒素的检验方法应表述如下 : 黄曲霉毒素 M1 按 HPLC方法检测 ; 黄曲霉毒素 B1 按

GB/ T 5009124 方法检测。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标准中的上述各项卫生学指标也作相应修改。

313 　对上述 3 项指标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 ,卫生部作为婴幼儿配方食品国家标准的提出和研制单位应向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提出修改婴幼儿食品国家标准的建议 ,尽快以标准修改单的形式进行更正。

除了上述 3 个指标的讨论之外 ,与会代表还对婴幼儿食品的制标、宣贯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内容进行

了充分的讨论。大家再次呼吁 :婴幼儿配方食品与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展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所

以 ,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标准制定与管理必须以营养学、儿科医学等作为强有力的科学依据。大家建议卫生

部应该从制标、解释、宣贯、执行等多个方面加强科研和技术普及工作 ,不但要提高企业对标准的认识水平

和使用能力 ,同时也要提高监督机构的管理水平 ,切实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 ,促进公平贸易。

最后 ,卫生部法监司朱培赋处长做了总结发言 ,认为这种集管理、科研、企业代表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

形式很有效 ,希望在今后国家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中企业能够积极参与、支持。
[李晓瑜 　供稿 ]

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年会

背景介绍

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TC11)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设的 1 个一级全国专业化技术委

员会 ,成立于 1980 年 ,此后每五年换届 ,本届为第五届。标委会由来自卫生部、国家石油和化学工业局、中国

商业联合会、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部门的委员 30 名 ,顾问 4 名组成 ,主

要负责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以及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秘书处设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 ,负责日常业务工作。由于香料标准化管理工作的特殊性 ,标委会下设食品香料分技术委员会 ,

负责香料新品种的初审以及香料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年会于 2002 年 11 月 20 日至 22 日在杭州召开。出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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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会的有卫生、化工、轻工、医药、中商联合会等部门和有关标准归口单位 ,单位委员代表共 43 名。其中委

员及顾问 25 名 ,单位委员 8 名。

会议分专题/ 学术报告、标准审议以及相关问题讨论三部分内容进行。大会由主任委员赵同刚司长主

持 ,首先卫生部法监司食化处张玲萍处长介绍了新《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与旧办法的异

同点以及发布实施情况。为了更加了解国际食品法典的食品添加剂标准 ,会议还请陈君石教授介绍了法典

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 ( GSFA)的制定原则和程序、框架结构及其主要内容。顾问尤新教授做了功能性食品添

加剂发展动向的报告 ,他认为随着国际上对环境和健康问题的日益重视 ,回归自然崇尚绿色消费已成为一

种潮流 ,我国食品添加剂发展的方向应是安全可靠、天然营养且多功能。

会议讨论审定了卫生部门提交的食品添加剂 8 个新品种 ,分别是纽甜、维生素 E琥珀酸钙、纤维索酶、纤

维二糖酶、菊糖酶、溶血磷脂酶、漆酶、脂肪酶。

卫生部门通报的扩大范围和使用量的食品添加剂有二氧化硅、聚二甲基硅氧烷、吐温 60、司盘 60、诱惑

红、胭脂红、柠檬黄、日落黄、亮蓝、姜黄素、红曲红/ 红曲米、核黄素、虫胶、松香甘油酯、维生素 C、维生素 E、

维生素 B6 、维生素 K1 、叶酸、焦磷酸铁、柠檬酸锌、碳酸钙、磷酸三钙、碘化钾、硫酸铜、花生四烯酸单细胞油、

二十二碳六烯酸单细胞油、双乙酸钠、山梨糖醇 (液) 、乳糖醇、糖精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脱乙酰甲壳素、羧

甲基纤维素钠 ,共 34 个品种。

化工部门修订的高锰酸钾、磷酸氢钙、磷酸、硫酸铝钾、藻酸丙二醇酯、乙基麦芽酚共 6 个国家标准经审

议均同意上报 ;轻工部门修订的红曲红、高粱红 2 个国家标准需提供微生物指标测试数据后 ,由卫生部门讨

论决定。

香料分委员会提交的 80 个香料新品种经秘书处进一步核对后同意上报。

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 ,并取得一致意见。

1 　征求修订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的意见　现行的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在规

范市场、保护消费者健康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国际贸

易和食品工业发展的需要 ,标准本身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亟待修订。专家们就修订原则、方式及内容

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提出了各种建议。会后将成立标准修订协作组 ,详细制定修订方案及工作进程 ,

上报卫生部批准后开始实施。

2 　食品添加剂残留标准的制定问题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品

种、使用范围以及使用量 ,往往也作为市场监督、产品抽检合格判定的重要依据。然而对于食品生产加工过

程复杂或者加工过程中发生变化的添加剂 ,则需要制定食品中添加剂的残留标准 ,以便于市场监督监测 ,保

证终产品的食用安全。因此建议成立食品中添加剂残留标准协作组 ,从危险性评估原则出发 ,优选立项 ,逐

步完善。同时加强食品中食品添加剂残留量检测方法学研究与制标工作 ,企业也应积极参与。

3 　香精香料的管理问题 　新《食品添加剂管理办法》加强了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 ,应维护其权威性 ,同时需

要制定相关配套文件确保新办法的顺利实施。办法中对于香料香精的未尽事宜 ,会上听取了香精香料分技

术委员会主任委员金其璋对香料新品种的申报以及香精香料监督管理的一些建议。卫生部门将进一步征

求相关部门的意见 ,汇总协商后尽快发布关于香精香料管理的补充说明。

最后赵同刚主任委员做了大会总结 ,他指出食品安全问题是政府、消费者、媒体及企业关注的焦点 ,并

且与食品贸易密切相关。食品添加剂的安全管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各部门应给予足够重视 ,加强监督管

理。而且随着我国加入 WTO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越来越重要 , GB 2760 的修订工作迫在眉睫 ,希望各部门、

行业协会、生产经营使用企业能够积极参与、共同配合 ,力争使新标准既能够保护国民健康 ,又能与国际标

准接轨 ,促进国际食品公平贸易。
[李晓瑜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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